附件2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和专业方向撤销

汇总表

学校名称：广西师范大学（盖章）             填表时期： 2022 年 7 月 15 日

	序号
	学校名称

（全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全称）
	方向名称
	备注

	1
	广西师范大学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2
	广西师范大学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3
	广西师范大学
	071202
	应用统计学
	
	

	4
	广西师范大学
	080205
	工业设计
	
	

	5
	广西师范大学
	130506
	公共艺术
	
	

	6
	广西师范大学
	030301
	社会学
	
	

	7
	广西师范大学
	130201
	音乐表演
	
	

	8
	广西师范大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
	广西师范大学
	020101
	经济学

（第二学士学位）
	
	

	10
	广西师范大学
	050201
	英语

（第二学士学位）
	
	

	11
	广西师范大学
	060101
	历史学

（第二学士学位）
	
	

	12
	广西师范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第二学士学位）
	
	

	13
	广西师范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二学士学位）
	
	

	14
	广西师范大学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第二学士学位）
	
	

	15
	广西师范大学
	020301K
	金融学

（第二学士学位）
	
	

	16
	广西师范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第二学士学位）
	
	

	17
	广西师范大学
	120203K
	会计学

（第二学士学位）
	
	


注：1.撤销专业方向需填写“方向名称”一栏，撤销整个专业无需填写“方向名称”一栏。

2.如该专业方向已转为申报的新增专业，请在备注栏加注“转为新专业”。

